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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《尼勒克县城乡劳动力奖励办法（暂行）》（草案）的解读

为充分调动城乡劳动力就业创业积极性，拓宽增收致富渠道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，尼勒克县结合县域就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《办法》（草案），核心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《办法》制定的背景是什么？
1. 贯彻落实上级就业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
国家和自治区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，持续出台系列政策措施，要求各地健全就业激励机制，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制定本办法，是尼勒克县响应上级政策号召、将就业工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的具体实践。
2. 破解县域就业发展瓶颈的现实需要
当前，县内部分城乡劳动力存在就业观念保守、外出务工稳定性弱、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等问题，同时乡镇组织动员能力、劳务经纪人带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。通过设立专项奖励，能够有效激发各方参与就业工作的主动性，引导劳动力实现“走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”，构建多方共赢的就业工作格局。
二、《办法》实施的职责分工是如何规定的？
《办法》明确了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：
1.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作为牵头部门，负责政策制定、奖励标准核定、申报材料终审、奖励资金兑付，以及政策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与成效评估。
2. 县财政局：负责奖励资金的统筹保障、预算安排与拨付监管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、高效安全运行。
3. 各乡镇（场）：负责辖区内奖励对象的摸排统计、资格初审、申报材料收集与上报，同时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群众答疑工作。
4. 县农业农村局、乡村振兴局等相关部门：配合做好脱贫户、监测户等重点群体的身份核实，协同推进劳动力技能培训、转移就业等配套工作。
5. 县域用工企业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：负责提供用工证明、工资发放凭证等相关佐证材料，配合做好奖励审核的信息核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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